附件2

关于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 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关于对部分机动车调整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《通告》编制思路和宗旨
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保障民生，进一步提升延庆区营商环境，综合考虑广大市民、游客的诉求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对现行的外埠小客车限行管理措施进行优化调整，特制定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 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关于对部分机动车调整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。
2、 制定《通告》的必要性
（一）空气质量改善压力持续加大
延庆区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，生态环境指标被确立为全区的“一号指标”，长期以来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任务。自2021年以来，我区深入推进煤改清洁能源改造、企业“创绿”、高排放车辆淘汰、交通限行等举措，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，空气质量持续向好。PM2.5年均浓度由2020年的31微克/立方米下降至2021年的29微克/立方米，2024年进一步降至27微克/立方米，实现了连续五年稳定达标，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。作为首都北部生态涵养“三区”之一，市级层面对延庆区的空气质量改善寄予更高期望。然而，受区域污染传输、气象条件不利以及本地减排潜力逐步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，空气质量提升面临明显瓶颈。特别是受延庆独特的盆地地形限制，污染物扩散条件相对不利，在静稳天气下易出现污染物累积效应，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日益收窄，任务十分艰巨。
（二）🚛移动源已成为延庆区大气污染的首要来源
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延庆区机动车保有量达到11万辆，其中小汽车保有量6.7万辆。近年来，随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持续优化，固定源排放量不断下降，减排潜力逐步收窄。然而，机动车保有量呈刚性增长态势，移动源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日益突出，已成为当前延庆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。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4年PM2.5来源解析结果，延庆区移动源对PM2.5的贡献率约为53%，居全市第五；同时，移动源排放占全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85.9%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的2.1%。因此，机动车成为延庆区实施移动源精细化管理的关键对象和主要抓手，通过实施外埠车辆限行政策，可在源头上有效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。根据数据测算，该政策每年可削减氮氧化物约8.8吨、挥发性有机物约89吨，对降低机动车排放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、改善区域环境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（三）早晚高峰限行助力缓堵降排
延庆城区道路路网条件有限，高峰时段道路交通压力较大。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出行大数据平台显示的延庆区实时拥堵指数，一天当中相对拥堵的时间段集中在工作日的早高峰的7时至9时及晚高峰的17时至19时。与此同时，近年来城区及进出城主要道路早晚高峰车流量显著增长，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。以莲花池路为例，早高峰时段车流量由6时的414辆增加至8时的1211辆，增长量近3倍。车辆在高峰期长期处于怠速和频繁启停状态，导致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明显增加。同时，若彻底放开限行，预计3万辆外埠车在高峰时段集中进入城区，道路通行压力进一步加大，污染物排放叠加效应突出，对城区空气质量改善将产生不利影响。
综上，通过实施早晚高峰外埠车辆限行源头控量，配合信号智能化管控政策，有效缓解道路拥堵状况，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量，从而缓解“交通高峰—排放高峰—污染积聚”链式反应。
3、 制定《通告》的可行性
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符合区域发展需求。《通告》的制定旨在进一步改善延庆区空气环境质量，缓解高峰时段城区道路交通压力，同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保障民生，与延庆区作为北京市生态涵养示范区的定位相契合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，有利于实现区域交通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，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
二是政策调整科学合理。相较于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 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关于对部分机动车调整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》（京延交发〔2021〕2号），本次调整进一步细化了外省区市号牌机动车的通行规则，区分了高峰时段与非高峰时段的管控要求，既有效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压力，又保障了非高峰时段出行需求，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与人性化。延庆区现行的交通系统能够保障政策调整后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。
四、《通告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说明
《通告》在京延交发〔2021〕2号文件基础上，进一步回应人民群众呼声，对原通告中第一条中限行区域范围及管理措施进行了调整，将万达商圈移出限行区域，西侧限行界限由西顺城街移至玉皇阁大街，删除了第四条中的第（二）、（三）点关于办理“进京通行证（六环内）”的有关规定；同时为了城区缓解早晚高峰道路交通压力，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，增加了关于工作日早晚高峰限行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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